采购需求
采购项目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说明：

1.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的规定，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品目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如本项目包含的配套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标注“★”的产品时，供应商的竞标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供应商必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所竞标产品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如本项目包含的配套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3）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和《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的规定，如本项目包含的配套货物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2.“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明不满足按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的条款。

3.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供应商仅起到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型号或者生产供应商的情形。供应商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供应商替代。

4.供应商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磋商文件，不得仅将磋商文件内容简单复制粘贴作为竞标响应，还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

5.供应商必须自行为其竞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 本项目采购标的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其他未列明行业。
	分标
	标的名称
	数量及单位
	▲服务需求

	1
	广西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管理技术服务
	1项
	（一）实施过程技术管理服务。1.协助自然资源厅开展广西永久基本农田管理技术路线研究，协助草拟技术方案、提交技术要求、技术审查要求等规技术性文件；2.协助自然资源厅对全区14个市和111个县（市、区）开展广西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管理相关技术培训、问题调研、数据形势技术分析、日常管理技术服务、日常技术咨询协助及对接上级技术部门工作，确保工作进度、质量满足国家和自治区要求。

（二）技术复核服务。协助对全区111县（市、区）永久基本农田年度评估及调整补划方案、表格、数据库进行技术审查；对补划图斑逐个核实举证材料，并指导各市、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及技术单位修改成果。

（三）协助创建自治区成果数据库。

	一、商务条款

	验收标准
	依据采购文件要求、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合同签订期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服务期限及服务地点
	服务期限：在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提交合格的项目成果；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的30%给成交供应商；

2.完成全区111个县区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汇总及技术审查，提交数据库初步成果和分包协议，并经成果使用处室同意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的60%给成交供应商；

3.完成全区111个县区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汇总及技术审查，提交数据库成果，并经成果使用处室同意后支付合同款项的10%给成交供应商。

4.成交供应商在每次收到合同款项后5个工作日内开具等额合法发票给采购人。成交供应商未向采购人提供发票的，采购人有权暂不支付之后的费用。

注：如未按国家要求开具全额发票或发现成交供应商提供虚假发票，除须向采购人补开合法发票外，须赔偿采购人发票票面金额一倍的违约金，且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供应商不得提出异议，因终止合同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供应商承担。

	▲成果及质量要求
	（一）需提交的成果包括：

1.自治区级永久基本农田年度评估报告；

2.自治区级永久基本农田年度评估调整补划方案；

3.自治区级永久基本农田年度评估调整补划数据库；

4.县级永久基本农田年度评估报告审查意见；

5.县级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审查意见；

6.县级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数据库审查意见。

（二）项目执行须严格遵守《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会议费管理办法》（桂财行〔2017〕85号）等规定，确保合规、高效、节俭；项目成果质量严格按照工作内容提出的要求及所签订合同约定进行，并对审查结果质量负责。

	▲售后服务要求
	1.提供现场工程师、7×24通过远程、电话、E-mail等方式为用户提供售后技术咨询服务。

2.服务期内，成交供应商无偿对项目出现的各类问题进行修正和维护。

3.培训要求：能提供对应的现场服务和培训服务，要求在服务期内，提供不少于30 个工作日的项目现场服务、1次培训服务。

	其他说明
	1.磋商供应商必须根据项目服务需求，提供详细的项目服务方案，并作为响应文件的一部分提交。

2.磋商供应商需为本项目服务实施投入充足的服务人员，并确保响应文件中的人员信息真实、有效。须承诺项目期间如出现项目人员人身、财产安全事故、损失等由磋商供应商全部负责，采购人不负任何责任。磋商供应商须承诺加强参与本项目人员的遵纪守法、廉洁自律教育和监督，对项目人员在项目期间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并对采购人利益造成侵害的，磋商供应商应承担相应经济和法律责任。

3.成果文件批准实施前，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同意都无权以任何形式向社会公开展示成果文件。

4.成交人提交的成果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将有权终止合同：

（1）提交的成果不符合本项目《采购需求》规定的。

（2）提交的成果图纸和文字辨认不清，内容不全或粗制滥造的。

（3）未经采购人同意，逾期上报成果文件的。

（4）编制成果不能通过法定程序审批的。

（5）成交人未经采购人正式书面同意擅自修改服务方案的。

5.磋商报价应包含但不限于本次采购范围内所有服务价款、技术工作费、人工费、材料费、出图费、差旅费、调研费、培训费、管理费、设备、劳务、保险、利润及税金、政策性规定费用及所有风险责任等所有费用，供应商综合考虑在报价中；采购人不再支付其它任何费用。


